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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職場性騷擾定義及適用範圍 

一、職場性騷擾定義 

職場性騷擾的定義，依§12Ⓒ規定，是指以下兩種類型： 

條次 定義 樣態 

 
 

§12Ⓒ① 

 

 

敵意工作環境

性騷擾 

受僱者於執行職務時，任何人以性

要求、具有性意味或性別歧視之言

詞或行為，對其造成敵意性、脅迫

性或冒犯性之工作環境，致侵犯或

干擾其人格尊嚴、人身自由或影響 

其工作表現。 

 
 

§12Ⓒ② 

 
 

交換式性騷擾 

雇主對受僱者或求職者為明示或暗

示之性要求、具有性意味或性別歧

視之言詞或行為，作為勞務契約成

立、存續、變更或分發、配置、報

酬、考績、陞遷、降調、獎懲等之交

換條件。 

 
 

性別平等工作法明定「敵意工作環境性騷擾」的內涵，是為了保障受

僱者在執行職務時，避免其處於有敵意性的工作環境，符合的條件包括：1、

被害人為受僱者；2、執行職務時發生；3、具有性意味或性別歧視的言行。

「交換式性騷擾」，則是為了保障受僱者或求職者，於勞動契約成立、存續

等階段，避免其遭受交換式之性騷擾，故符合的條件包括：1、被害人包括

受僱者及求職者；2、行為人為雇主；3、以性要求、具有性意味或性別

歧視的言行，作為交換勞動契約或勞動條件上的利益。 

隨著數位科技發展迅速及運用普及，利用或透過網路或數位方式之性

別暴力層出不窮。為此，行政院邀集專家學者、各相關部會訂定「數位/網

路性別暴力之定義、類型及其內涵說明」。數位/網路性別暴力之定義，係

指透過網路或數位方式，基於性別之暴力行為。即針對性別而施加他人之

暴力或不成比例地影響他人，包括身體、心理或性之傷害、痛苦、施加威



 

脅、壓制和剝奪其他行動自由等。 

舉例而言，若受僱者於執行職務時，遭受任何人透過數位或網路，以

性要求、具有性意味或性別歧視之言詞或行為等性騷擾行為，例如：未經

同意逕傳送具露骨性意味之電子郵件或簡訊；傳送猥褻文字、聲音、圖畫、

照片或影像等資料給他人，亦屬於職場性騷擾。 

雇主在進行性騷擾的調查時，除了前述的類型外，也可以綜合審酌下

列性騷擾行為可能的情形來判斷： 

(一)不適當之凝視(反覆或持續注視他人身體的行為，且該注視，依一般

社會通念並不合宜)、觸摸、擁抱、親吻或嗅聞他人身體；強行使他人

對自己身體為之者，亦同。 

(二)寄送、留置、展示或播送性要求、具有性意味或性別歧視之文字、

圖畫、聲音、影像或其他物品。 

(三)反覆或持續違反意願之跟隨或追求行為。 

 

二、權勢性騷擾的定義 

112年8月16日公布施行性別平等工作法增修條文，在§12㊁增列「權勢

性騷擾」的定義，指對於因僱用、求職或執行職務關係受自己指揮、監督

之人，利用權勢或機會為性騷擾。可以分成： 

(一)一般的權勢性騷擾：行為人並非最高負責人或僱用人，但對於被害

人具有權勢關係。 

(二)特別的權勢性騷擾：行為人為最高負責人或僱用人。  

 

三、職場性騷擾的適用對象及範圍 

性別平等工作法適用於所有受僱者，公務人員、教育人員及軍職人員，

亦有適用。惟公務人員、教育人員及軍職人員之申訴、救濟及處理程序，

相關法制已有完備的規定，故依各該人事法令的規定辦理。因此，§2㊁、

㊂規定：「本法於公務人員、教育人員及軍職人員，亦適用之。但第三十

二條之一、第三十二條之二、第三十三條、第三十四條、第三十八條及第

三十八條之一之規定，不適用之。」、「公務人員、教育人員及軍職人員

之申訴、救濟及處理程序，依各該人事法令之規定。」。 

職場性騷擾的範圍，是指發生在工作場所的性騷擾事件。所謂工作場

所，不限於公司或工廠的範疇，凡受僱者執行職務時所在之處，都可能屬

於工作場所。但要注意的是，敵意工作環境性騷擾如果是發生在公共場所

或公眾得出入場所，由不特定人所為的性騷擾行為，例如：百貨公司店員



 

遭到顧客性騷擾，或車站站務員遭到乘客性騷擾，就性騷擾事件之調查、

調解及處罰等事項，適用性騷擾防治法之規定（§12㊆）。 

四、職場性騷擾的延伸適用 

(一)受僱者在工作時間及非工作時間均遭同一人持續性性騷擾，均適用

性別平等工作法的規定（§12㊂）： 

1、受僱者在工作時間與非工作時間均遭受所屬事業單位的同一人性騷

擾，且時間上具有密接性。 

➢ 舉例：甲受僱者拒絕同公司的乙受僱者追求，乙受僱者仍然持續每

日上班時間送早點、送花給甲受僱者，並常於下班後製造相遇、尾

隨場景，向甲受僱者告白，或頻繁的藉工作時不經意的碰觸甲受僱

者的身體，令甲受僱者不堪其擾。因性騷擾行為在工作時間及非工

作時間均發生，且時間具密接性，屬持續性性騷擾。 

2、受僱者在工作時間與非工作時間均遭受不同事業單位，具有共同作

業或業務往來關係的同一人性騷擾，且時間上具有密接性。所謂

的「共同作業」，指基於共同目的於同一期間從事工作者。 

➢ 舉例：丙受僱者拜訪具業務往來關係另一公司的丁受僱者時，被丁

受僱者熊抱。當天下班後，丁受僱者以通訊軟體傳送猥褻文字給丙

受僱者，使其感到恐懼。因性騷擾行為在工作時間及非工作時間均

發生時，且時間具密接性，屬持續性性騷擾。 

(二)受僱者在非工作時間遭到最高負責人或僱用人性騷擾。 

(三)被害人及行為人分屬不同事業單位，且具有共同作業或業務往來

關係者，任一方之雇主於知悉性騷擾之情形時，仍應依下列規定，

為立即有效之糾正及補救措施： 

1、以書面、傳真、口頭或其他電子資料傳輸方式，通知他方共同協

商解決或補救方式。 

2、保護當事人之隱私及其他人格法益。 

※雇主未處理或不服雇主所為調查或懲戒結果；或雇主於知悉性騷擾

之情形時，未採取立即有效之糾正及補救措施時，申訴人得向地

方主管機關提起申訴。 

 

五、判斷標準 

每一件性騷擾事件都有個別不同發生背景樣貌，因此在認定職場性騷

擾是否成立時，應就個案審酌事件發生之背景、工作環境、當事人之關係、

行為人之言詞、行為及相對人之認知等具體事實為之（§12㊃）。另有關



 

「執行職務」之認定，應就個案發生背景與職務有無關聯性、被害人與行

為人之關係，及是否為職務給予機會之行為等具體事實以為判斷。 

六、性騷擾形式及常見樣態 

以下是就曾經發生的案例，彙整工作場所性騷擾的形式與樣態，但是

人際關係互動是複雜多樣貌的，表列行為及樣態，並非已經一網打盡各種

性騷擾形式及樣態，在具體的案例裡，雖然行為沒有列在以下表格中，但

是透過法律定義的檢驗，也有可能認定性騷擾成立；此外，在透過事件發

生背景關係判斷，相同的行為發生在甲乙之間，可以認定性騷擾成立，但

是發生在丙丁之間，也有可能認定不成立。 

 

形式 常見樣態 

 
 

性別歧視的

言行 

◆行為人評論受僱者的容貌、身材，說難怪嫁不出去，

讓受僱者感覺被冒犯。 

◆雇主要求具有同志身分的人，不要在職場上曝露性

取向，造成具有同志身分的受僱者感受敵意。 

◆行為人評論女性受僱者結婚生子以後，對公司愈來

愈沒有貢獻。 

 

 

 

 

 

 
口語或文字 

◆同事一起拜訪客戶途中，行為人表示太累了，將車子開

進汽車旅館，於床上休息並稱受僱者也可以到床上躺

一下，讓受僱者恐懼不安。 

◆行為人在受僱者面前講黃色笑話，經受僱者制止，行為

人仍然繼續為之，或反以帶有性意味的話反諷受僱

者，讓受僱者感覺被冒犯。 

◆行為人詢問受僱者的性生活頻率、性行為對象，讓受

僱者感覺被冒犯。 

◆行為人在通訊軟體上傳送含有性意味的圖片、影片，讓

受僱者感覺被冒犯。 

◆行為人評論受僱者的胸部、臀部或性器官大小，讓受

僱者感覺被冒犯。 

◆行為人稱部屬都是自己的後宮佳麗、小鮮肉，讓受僱者

感覺被冒犯。 

◆行為人對受僱者說，其實最想看你的露點照、露鳥照，

讓受僱者感覺被冒犯。 

◆行為人對受僱者說摸一下又怎樣，長成這樣，還要大驚



 

小怪，讓受僱者感覺被冒犯。 

◆顧客要求受僱者提供性服務，才要購買產品，提高受僱

者的業績，讓受僱者感覺被冒犯。 

 

 

 

 

 

 

 

 

 

 

 
 

肢體行為 

◆不適當之凝視 

1.行為人持續凝視受僱者的胸部、私處，讓受僱者覺得

窘困；或者行為人要求受僱者凝視自己或行為人的

胸部、私處，讓受僱者覺得窘困。 

2.受僱者著裙裝時，行為人持續凝視受僱者的大腿，即

使受僱者側身閃躲，行為人仍頻頻藉故盯著受僱者的

大腿看。 

◆觸摸 

1.行為人以手碰觸受僱者的胸部、臀部，讓受僱者覺得

被冒犯；或者行為人要求受僱者以手碰 觸行為人的胸

部、臀部，讓受僱者覺得被冒犯。 

2.行為人握著受僱者的手不放或趁機摳手心，讓受僱者

覺得被冒犯；或者行為人要求受僱者握著自己的手，等

行為人說放開才可以放開，讓受僱者覺得被冒犯。 

3.行為人常常藉工作時不經意的觸碰受僱者身體，讓受

僱者覺得被冒犯。 

4.拜訪客戶途中，行為人一邊開車一邊對受僱者毛手毛

腳，讓受僱者感到被冒犯。 

◆擁抱 

行為人熊抱受僱者，讓受僱者覺得被冒犯；或者行為

人要求受僱者抱著行為人，等行為人說放開才可以放

開。 

◆親吻 

行為人親吻受僱者的臉頰、嘴唇、手臂、手心、身體，

讓受僱者覺得被冒犯；或者行為人要求受僱者親吻行

為人的臉頰、嘴唇、手臂、手心、身體，讓受僱者覺

得被冒犯。 

◆嗅聞 

行為人摸受僱者的頭髮、聞頭髮的味道說好香好迷

人，讓受僱者覺得被冒犯。 

◆展示具有性意味之影像 



 

行為人在受僱者面前展示色情書刊、圖片，經受僱者制

止，行為人仍然在受僱者面前展示色情書刊、圖片。 

 

跟蹤騷擾 

◆行為人追求受僱者遭拒絕後，仍然常常在受僱者上班

時，製造相遇、尾隨場景，讓受僱者感到不堪其擾。 

◆跟蹤騷擾防制法所定跟蹤騷擾行為。 

 
 

要注意的是，性別平等工作法之性騷擾，亦包括性侵害，即刑法妨害

性自主罪章的各類罪行。此外，上述的行為樣態，若是雇主對求職者為之，

以作為勞動契約成立的交換條件，可能構成「交換式性騷擾」。 

 

貳、職場性騷擾常見樣態 Q&A 

一、觀念篇 

Q1：只要行為人的言詞或行為，讓我覺得不舒服，就是性騷擾？ 

A1：讓人不愉快的言詞或行為有多種，必須這個言詞或行為涉及性別歧視、

性要求、性意味、性交換，使人覺得不舒服，感覺被冒犯，在經過法定

程序調查，依據個案審酌事件發生之背景、工作環境、當事人之關係、

行為人之言詞、行為及相對人之認知等具體事實，有可能認定為性騷擾

言行，建議在職場上避免 有此言行。 

 
Q2：性騷擾只會發生在男性對女性性騷擾？ 

A2：性騷擾發生在男性對女性性騷擾、女性對男性性騷擾、男性對男性性

騷擾、女性對女性性騷擾或其他性別之間性騷擾等情狀，都有可能。 

 
Q3：受僱者參加所屬公司在五星級大飯店舉行尾牙晚宴，晚宴之中，遭到

同事親吻臉頰，受僱者覺得被冒犯，受僱者可以向雇主提出職場性騷

擾申訴嗎？ 

A3：受僱者如參加雇主舉辦之尾牙或春酒活動，員工間發生性騷擾，屬於

性別平等工作法的適用範圍，員工可以向雇主提出性騷擾申訴，雇主

於知悉性騷擾之情形時，應採取立即有效的糾正及補救措施，妥善積

極的處理。 

 

 



 

Q4：下班後公司同事私下邀約聚餐，乙同事擁抱甲同事，久久不放，經其

他同事拉開後，乙同事仍藉機送飛吻給甲同事，甲同事深覺憤怒，感

到遭受性騷擾，甲同事可以向公司提出職場性騷擾申訴嗎？ 

A4：下班後同事私下邀約聚餐，並非職務上強制聚會，亦無利用職場上機

會，不符職場性騷擾定義，甲同事可以依性騷擾防治法提出申訴。 

 
Q5：甲受僱者拒絕同公司的乙受僱者追求，乙受僱者仍然持續每日上班時

間送早點、送花給甲受僱者，並常於下班後向甲受僱者告白，令甲受

僱者不堪其擾，甲受僱者是否可以向雇主提出職場性騷擾申訴？ 

A5：乙受僱者在甲受僱者明白拒絕追求後，仍然持續追求，讓甲受 僱者

不堪其擾，乙受僱者的追求行為，屬於不當追求（或稱過 度追

求），而且在工作時間及非工作時間均發生時，時間具密接性（施行

細則§4 之 2㊁），甲受僱者就該不當追求行為，提出職場性騷擾申

訴，均適用性別平等工作法（§12㊂①②）；乙受僱者的不當追求行

為，具有性意味與持續性，也屬跟蹤騷擾防制 法的跟蹤騷擾行為，

甲受僱者可以向警察機關請求核發告誡書給乙受僱者，制止乙受僱者

的不當追求行為或者提出跟騷罪告訴。職場性騷擾申訴與請求警察機關

核發告誡書、提出跟騷罪告訴，是可以併行的。 

 
Q6：乙受僱者在上班時間未性騷擾甲受僱者，但是持續多日在下班時間性

騷擾甲受僱者，是否有性別平等工作法適用？ 

A6：1、發生在受僱者之間的性騷擾行為，如果是下班後的偶發事件，仍

適用性騷擾防治法規定。 

2、「持續性性騷擾」，是指該性騷擾行為於工作時間及非工作時間

「均有發生」，且時間具密接性者。如果乙受僱者僅在下班後對

甲受僱者為性騷擾，雖然連續多日發生，非屬「從上班時間持續

到下班後都發生」的持續性性騷擾，不適用性別平等工作法，應

適用性騷擾防治法之申訴、調查及處罰規定。 

 
Q7：乙受僱者申訴僅在下班時間遭最高負責人或僱用人性騷擾，是否有性

別平等工作法適用？ 

A7：乙受僱者申訴雖僅在非工作時間遭受性騷擾，惟行為人屬最高負責人

或僱用人，適用性別平等工作法（§12㊂③）。 
 



 

二、勞工篇 
 

Q1：性騷擾是以被害人的感覺為依據，這樣會不會人人自危，只要有人對

我不滿，就可能被申訴性騷擾？ 

A1：§12 規定，並沒有完全以被害人的感受為依據。職場性騷擾的認定標

準，是先判斷這個行為，客觀上是否屬於含有性別歧視、性要求、性

意味的言行，再來檢視一般人碰到這樣的言行是否為覺得被冒犯，影

響人格尊嚴、人身自由或影響工作表現，若是的話，具體衡量發生時

的背景、工作環境、當事人雙方關係、當事人雙方的互動言詞、行為、

被害人的主觀感受，藉以判斷被害人的感受，是否符合「合理被害人」

的感受，即考量一般人處於相同之背景、關係及環境下，對行為人言

詞或行為是否構成有性騷擾之感受，並非全然以被害人的主觀感受為

依據。 

 
Q2：在職場上，我如何建立性別敏感度，以免發生性騷擾爭議？ 

A2：1、檢視自己有無性別刻板印象，建立性別平權觀念。 

2、想想這樣的言行，如果發生在我的親朋好友身上，我的親朋好友

的感覺是什麼？我的感覺是什麼？若我的親朋好友或我也覺得不

好，這樣的言行就要避免，若我的親朋好友或我無法確認這樣的

言行，是可接受還是不可接受，這樣的言行，潛在危機也不小，

還是要避免這樣的言行。 

 
Q3：人際關係上，我應該如何避免性騷擾他人？ 

A3：1、避免粗魯的言語，不輕易講黃色笑話或雙關語。 

2、講黃色笑話或雙關語遭抗議時，說對不起，不要繼續在抗議

者面前講黃色笑話或雙關語，也不要用言語刺激對方。 

3、尊重他人身體自主權，也不要以碰觸身體，當作拉近彼此關

係的方式。 

4、注意自己與同事間有無權力不對等關係，過度親暱的行為，

容易造成同事不悅與壓力。 

 

Q4：平日我如何預防性騷擾？ 

A4：1、利用各種管道學習性別平權資訊，建立性別平權意識。 

2、參與性騷擾防治課程，儲備對抗性騷擾能力。 



 

Q5：如果我遭到性騷擾，我要怎麼脫離現場？ 

A5：1、相信自己，碰到性騷擾時，不要猶豫是自己過度敏感或誤會別人

的好意，只要自己覺得對方的言行含有性別或性的本質，讓人感到不

舒服時，相信自己的直覺。 

2、要衡量自己的安全，拒絕對方，並讓自己脫離被害現場。 

 

Q6：如果我遭到職場性騷擾，可以向雇主提出申訴嗎？ 

A6：1、雇主有義務處理求職者或受僱者申訴，申訴人可以詳細記錄性騷

擾的情節與證據，向雇主提出申訴。 

2、雇主受理申訴後，必須於 2 個月內處理完畢，必要時可以延長1

個月。也應維護申訴人的隱私，不可以對申訴人為報復、不利處

分（準則§12Ⓒ、§13Ⓒ、§18Ⓒ），如果雇主違反這些義務，涉及

違反採取立即有效的糾正及補救措施或違反報復禁止義務，申訴

人可以向地方主管機關申訴雇主違反§13、§36 規定。 

3、如果行為人就是最高負責人或僱用人，求職者或受僱者也可以選

擇向地方主管機關提出申訴，但須注意§32 之 1㊁、㊂規定的申

訴期限。 

 
Q7：如果我向雇主提出申訴，雇主不作出調查結果或者我不滿意雇主懲戒

結果，我可以怎麼做？ 

A7：只要還在§32 之 1㊁、㊂規定的申訴期限，申訴人可以向地方主管機

關提出性騷擾申訴。 

 
Q8：我向雇主提出申訴，是不是也有申訴期間限制？ 

A8：申訴人向雇主提出申訴，沒有申訴期限限制，申訴人向地方主管機關

提出性騷擾申訴，申訴期限依§32 之 1㊁、㊂規定辦理。 

 
Q9：我向雇主提出申訴，是不是也可同時對行為人提出刑事告訴？ 

A9：行為人的行為如果觸犯刑責時，申訴人可以提出告訴，追究行為人的

刑責。提出職場性騷擾申訴與刑事告訴可以併行，沒有優先順序。 

 

 

 



 

Q10：我遭受性騷擾，可以向行為人請求損害賠償嗎？損害賠償的範圍為

何？ 

A10：被害人可以向行為人請求財產上或非財產上損害賠償。行為人具權

勢地位，被害人可以向法院請求，依行為人侵害情節，酌定損害額1

倍至3倍的懲罰性賠償金，如果行為人就是最高負責人或僱用人，被害

人得請求酌定損害額3倍至5倍的懲罰性賠償金（§27Ⓒ㊄㊅）。 

 
Q11：被害人遭遇職場性騷擾，可以向雇主請求損害賠償嗎？  

A11：1、雇主連帶責任：雇主與行為人連帶對被害人負損害賠償責任（雇

主與行為人連帶對被害人負損害賠償責任，不包括懲罰性賠償

金），雇主賠償後，可以向行為人求償。但雇主如證明已經遵行

法定之各種性騷擾防治規定，且對事情之發生已盡力防止，結果

行為人還發生性騷擾行為，雇主可以免除連帶責任（§27Ⓒ

㊂）。 

2、雇主衡平責任：雇主雖免除與行為人連帶負損害賠償責任時，被害

人可以聲請法院斟酌雇主與被害人的經濟狀況， 令雇主為全部或

一部的賠償，雇主賠償後，可以向行為人求償（§27㊁㊂）。 

3、雇主單獨責任：雇主如因違反§13㊁立即有效之糾正及補救義務時，

被害人可以向雇主請求財產上、非財產上損害賠償，若名譽權被

侵害時，可請求回復名譽之適當處分（§28、§29）。 

 

Q12：實習生於實習期間遭到性騷擾或派遣勞工執行派遣工作遭到性騷

擾，要向誰申訴？ 

A12：實習生可以向實習雇主申訴，實習生所屬學校知悉其實習期間遭受

性騷擾時，所屬學校應督促實習之單位採取立即有效之糾正及補救措

施，並應提供實習生必要協助；派遣勞工可以向法定雇主或要派雇主

申訴。 
 

 

 


